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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採購採購採購採購資料庫伺服主機資料庫伺服主機資料庫伺服主機資料庫伺服主機案案案案投標投標投標投標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開標時開標時開標時開標時間地點間地點間地點間地點：：：：中華民國 九十八年七月 十五  日（星期三 ）上午十時假本中

心（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9號4樓之二）會議室舉行。 

投標廠商資格及應備之證件投標廠商資格及應備之證件投標廠商資格及應備之證件投標廠商資格及應備之證件：：：： 

一、營利事業登記證或營業登記證（營業項目與本標案相關者）。 

二、需繳稅廠商應提供最新二期納稅證明文件（營業稅401或403申報書共

4個月份），免稅或無稅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三、合於本次採購之設備型錄（註：請以色筆標出其符合規格之處）。 

(以上證件請提供A4影印本加蓋公司及其負責人印章) 

四、押標金：投標金額的百分之五。 

五、實收資本額：新台幣伍佰萬元整(含)以上。 

六、公司大小章。 

投標文件領取投標文件領取投標文件領取投標文件領取：：：： 

一、自公告日起至中華民國 九十八  年七 月十四 日中午12點;於截止時

間前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向本中心（台北

市羅斯福路二段9號4樓之二）黃小姐索取。 

二、以通訊索取投標文件者，請自行附回郵信封（A4尺寸以上）貼足郵資

並計算郵遞時程，註明索取本案投標文件後郵寄本中心。 

三、投標廠商對投標文件，如有不明瞭之處，投標前上班時間內洽本中心

游先生，電話：（02）23411313分機504。 

投標文投標文投標文投標文件裝封事項件裝封事項件裝封事項件裝封事項：：：： 

投標應備文件包括下列各項，投標廠商投標前應逐一填妥簽章，分別裝入

各專用封內，開標經審查投標文件未齊全或未齊備者，視為無效標。 

一、標價專用封標價專用封標價專用封標價專用封： 

(一)投標廠商領標後將標價（含成本、利潤及稅金）填寫於廠商標價

單內，加蓋廠商及其負責人印章置入所發給之「標價專用封」內

密封。 

(二)投標廠商依本中心所發之「標價單」，以墨筆、原子筆或鋼筆逐項

填寫清楚，其中標價應以中文大寫填明，並加蓋廠商及其負責人

印章，如有更改處應加蓋負責人印章。 

二、證件專用封證件專用封證件專用封證件專用封：：：： 

廠商應檢附證件資料： 

本投標公告之投標廠商資格及應備之證件第一至三項之證件（須完

整、清晰、足以辨識）各乙份，每一份文件之每一頁面並加蓋廠商及

其負責人印章，未加蓋者當場補蓋。 

三三三三、、、、押標金專用袋押標金專用袋押標金專用袋押標金專用袋：：：： 

將押標金支票置入「押標金專用袋」內密封。 

四、投標專用封投標專用封投標專用封投標專用封： 

以上之「標價專用封」、「證件專用封」、「押標金專用袋」等密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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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入「投標專用封」後，開標當天送至開標會場。 

開標開標開標開標：：：： 

(一)於公告規定之開標時間地點在本中心開標，經審查合格之廠商達三

家（含）以上時，即進行開標，未達三家者宣佈廢標。 

(二)本標案為一次投標分段開標，依資格與價格標逐項進行。 

(三)投標廠商資格經審查不符合本投標公告，投標廠商資格及應備之證

件未開標部分，當場原封發還，其餘證件留存本中心，惟設備之型

錄部分廠商得當場申請返還。 

(四)投標廠商於開標時間由負責人或廠商代表出席人（至多二人）準時

出席，未在場者，視為放棄減價權。 

(五)未達三家投標而廢標或開標後因故流標、廢標者，本中心辦理第二

次之招標不受三家廠商之限制。 

決標決標決標決標：：：： 

(一)本案以總價（含成本、利潤及稅金）決標，標價低於底價以內之最

低價者為得標；如均未低於底價時，最接近底價者，另行當場發給

「減價單」，予以最低價優先減價一次，如標價書寫「不再減價」或

優先減價一次之標價仍高於底價者，本中心當場另行發給「減價單」

於所有廠商，重新比減總價，經三次(含)之比減總價結果各廠商報價

仍高於底價時，則宣佈廢標。 

(二)投標廠商標價以中文大寫之總價為準，其「標價單」或「減價單」

之內標價若未以中文大寫書寫或有金額書寫明顯錯誤或未書寫標價

者，該次之標價無效。 

(三)最低標廠商經本中心當場宣佈其為得標者後，當場聲明（無論口頭

或書面）棄權或放棄得標權者，除撤銷得標權，其已收取之押標金

不予發還，本中心得決標於次低標價之廠商。 

(四)未得標者，押標金開標後無息退還；流標或廢標者，亦同；得標者

押標金得轉為履約保證金／保固保證金。 

(五)決標後，本中心得視需要請得標廠商提供本公告所訂證件正本，親

送本中心採購小組查驗，如投標文件之影本與正本不符，經查驗係

屬變造或偽造使用者，押標金不予發還，並撤銷其得標權。 

(六)得標者接獲本中心通知後七日內辦理簽約手續，如經本中心書面催

告仍不簽約或拒絕承作者，押標金不予發還外並撤銷其得標權，且

將其事實及理由書面通知得標廠商。 

(七)原得標廠商因前項原因，經撤銷得標權者，本中心得書面洽決標時

低於底價之次低標價廠商以原決標價承作。 

押標金押標金押標金押標金：：：： 

(一)押標金應為至銀行換取由銀行開出之即期銀行本行本票或即期銀行

本行支票、保付支票（劃線且抬頭指定為「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

中心」）。 

(二)所繳納之押標金金額與投標金額之比例不足百分之五或支票日期不

符或押標金抬頭未填寫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或抬頭所填列之

名稱不符者，視為無效標。 

(三)得標廠商之押標金於完成契約後，以書面申請無息退還。 

(四)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

者，並予追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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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2.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3.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4.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價。 

5.開標後應得標者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  

6.押標金轉換為履約保固保證金。 

7.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 
履約保證金履約保證金履約保證金履約保證金／／／／保固保證金保固保證金保固保證金保固保證金：：：： 

(一)得標廠商之押標金直接轉換為履約保證金／保固保證金，未得標廠

商之押標金當場退還。 

(二)得標廠商之履約保證金採用方式涉及有效期者，其期限為：「本中心

書面通知解除保證責任時止」或「契約結束時止」。 

(三)履約保證金／保固保證金之退還方式依契約之約定無息返還。 

(四)得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保固保證金

及其孳息得不予發還：  

1.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者。 

2.偽造、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3.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 

4.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契約者。 

5.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者。 

6.未依契約規定期限或本中心同意之延長期限履行契約之一部或

全部者。 

7.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8.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 

9.未依契約規定延長保證金之有效期者。 

10.本投標文件中規定之其他情形。 

前項第 6.款，屬一部份未履行者，本中心得視其情形不發還履約保

證金及其孳息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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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資料庫伺服主機規格如下 

說明 

ASUS RS520-E6/RS8 伺服主機二部 

1.中央處理器 

� 支援新一代 Intel® Xeon® 雙核心/四核心處理器，最高可安裝 2個 Intel® 

Xeon® Processor 5500 series , Intel® QuickPath Interconnect (Intel® 
QPI) 4.8 / 5.86 / 6.4 GT/s ( 4MB L2 含以上快取記憶體). 

� 採用新一代晶片組: Intel® 5500 I/O Hub + Intel® ICH10R I/O 

Controller 
� 本案提供 Xeon E5500 Quad-Core series  2.13GHz 以上 CPU 2 顆 

 
2.主記憶體 

� 至少提供至少提供至少提供至少提供 12條記憶體模組插槽條記憶體模組插槽條記憶體模組插槽條記憶體模組插槽(每一個處理器有 6-DIMM slots 及

3-channel 頻寬), 可支援 1GB/2GB/4GB DDR3 Registered 

1066/1333MHz 記憶體模組，且具備 ECC 容錯功能。 

� 系統記憶體至少可擴充至 48GB  

� 可支援更正單位元錯誤訊息,偵測雙位元錯誤訊息。 

� 本案需提供 DDR3 1333 ECC REG 2GB 記憶體 12 個,Total Memory 為

24G. 
3.磁碟控制界面及硬式磁碟機 

� 磁碟陣列模組 (內建 256 MB cache)，支援 RAID 0, 1, 5, 6 10, 50, 60）. 

至少提供 8-ports SAS 控制介面，每ㄧ port 支援傳輸速率可達 3Gb/s。。。。 

� 本案需至少至少至少至少提供 SAS15000RPM 300GB 熱抽換式 HDD Disk 8 顆. 

5.擴充槽（Slot） 

� 系統至少至少至少至少具備 2 張 PCI-E x 8 全長卡擴充槽。 

� 系統至少至少至少至少具備 1 張 PCI-E x 4 半長卡擴充槽。 

� 支援 1組 ASMB4-iKVM模組, 相容於 IPMI2.0規範, 並支援遠端伺服器

控制管理功能 

6.外型 

� 2U 機架式設計，符合 19 吋標準機櫃,深度不可超過 65 公分。 

7.網路介面 

� 主機板內建 Intel® 82574L 晶片組至少提供 2 個 10/100/1000 Ethernet

全雙工界面,。 

8.儲存碟 

� 至少至少至少至少包含 1 個 8X/16X DVD 光碟機。 

9.輸出/輸入埠  

� 至少包含至少包含至少包含至少包含 2 個前置外接 USB 2.0 埠、2 個後置外接 USB 2.0 接頭、1

個外接序列埠、1 個 PS/2 鍵盤接頭、1 個 PS/2 滑鼠接頭、1 個 VGA 接

頭、2 個 RJ-45 網路接頭 。 

12.作業系統支援: 

� 需可支援 RedHat® Enterprise AS 4.0 W/UP7 32/64 以上 

� 本案需提供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0 Standard 作業系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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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電源供應器 

� 配備 750W 備援式電源供應器 100V/240V; 50Hz/60Hz 二組且支援熱抽

換.  

15..安規 

� 主機通過 FCC、UL、CE、CCC 及台灣 BSMI 電磁相容檢驗標準。 

16.保固 

� 硬體三年原廠到府保固服務 

� 軟體一年保固 

 

 


